特种设备安装（投用检验）告知单

苏州市张家港质量技术监督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：

   现有以下      台特种设备进行安装（投用检验）告知。

	序号
	设备名称
	制造单位
	规格型号
	出厂编号
	设备地址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使用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告知单位名称（单位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
告知单位属性：使用单位、安装单位、制造单位、产权单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方式：
联系人             电话          使用单位地址            

苏州市张家港质量技术监督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批复意见：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
注：1、本告知单一式三份，监察、检验及告知单位各一份；表格不够可另附表。
2、本告知单适用于与机器一体的压力容器如移动式空压机储气罐、油气分离器、冷凝器、蒸发器、干燥器、烘筒、烘缸、热板；2m3以下的储气罐；0.15m3以下的分汽缸；厂内机动车辆和无需安装的起重机械。
3、告知时需携带设备的出厂技术资料。告知单位凭监察机构已受理的告知单到检验机构办理报检手续。
